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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基本情况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 2019� 年 7� 月 24�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53）， 公告中提及的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张

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康得菲尔实业有限公司、北京康得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下称

“三家全资子公司” ） 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合同纠纷一案已于 2019�

年 7�月 22�日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立案受理。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撤回起诉的〈民事裁定书〉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9-245），北京高院裁定撤回起诉后，公司积极组织律师团队讨论，并向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中院）提起诉讼。

公司于2020年6月4日披露了《关于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20-110），公告中提及的公司及公司的三家全资子公司（下称：“四被申请人” ）及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的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6月17日收到北京二中院的传票，定于

2020年7月15日开庭审理。

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154），公告中提及因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向北京二中院提出了《合并审理异议暨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申请事项为：

“请求贵院要求四被申请人明确各自诉讼请求金额，并裁定驳回不符合级别管辖的诉讼的起诉，或移送至北

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 ” 为此，北京二中院取消了本次开庭，将对管辖权异议进行审理，案件具体开庭时

间，北京二中院将另行通知。

针对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提交的《合并审理异议暨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公司于2020年7月

16日向北京二中院提交了《关于〈合并审理异议暨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的答辩意见》。

公司于2020年7月31日收到了北京二中院的（2020）京02民初285号《民事裁定书》，现将具体事项公告

如下：

二、（2020）京02民初285号《民事裁定书》的基本情况：

原告：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原告：北京康得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原告：张家港保税区康得菲尔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北京康得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张

家港保税区康得菲尔实业有限公司（四家公司以下简称：四原告）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单支行（两家银行以下简称：二被告）的合同纠纷一案，北京二中院经审查认为，四原告分别在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先后开立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尸， 可以认定四原告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单支行形成了四个独立的法律关系， 且二被告均不同意合并审理， 故不宜在本案中作为一案进行审

理。 四原告应基于其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形成的法律关系，分别主张权利。 北京二中院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

四原告的起诉。

三、对公司的影响

（2020）京02民初285号《民事裁定书》是针对二被告《合并审理异议暨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的裁定，就

驳回起诉事项，公司已在商讨提起上诉等应对策略。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2020）京02民初285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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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清源国际有限公司持有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6,

529,390股股份，占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2.38%。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披露了《清源科技（厦门）股

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1）， 清源国际有限公

司计划于本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即2020年7月17日至2021年1月13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其所持有的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871,021股，占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0.32%。

●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情况：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21日披露了《清源科技（厦

门）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6），清源

国际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17日至2020年7月20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减持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435,583股，占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0.16%，

累计减持股份数量已达到本次减持计划数量的一半。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清源国际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17日至2020年7月30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870,983股，占清源科技

（厦门）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0.3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截至公告披露日，清源国际有限公司持有清

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5,658,407股股份，占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2.07%。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30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清源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源国际” ）出具的《清源国际有限公司关于减持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结果的告知函》， 清源国际于2020年7月17日至2020年7月30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870,9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具体情

况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清源国际 5%以下股东 6,529,390 2.38% IPO前取得：6,529,390股

注1：清源国际所持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该部分股份已于2020年1月14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清源国际 6,529,390 2.38% 清源国际为Hong�Daniel控股公司

Hong�Daniel 81,617,607 29.81% 清源国际为Hong�Daniel控股公司

合计 88,146,997 32.19%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清源

国际

870,983 0.32%

2020/7/17～

2020/7/30

集中竞

价交易

7.97 －

8.67

7,193,436.31 已完成 5,658,407 2.07%

注2：本次清源国际实际减持公司股份870,983股，与减持计划中计划减持数量871,021股相差38股，系因

股份未满100股无法进行交易所致。

注3：截至公告披露日，清源国际及其一致行动人Hong� Daniel合计持有公司87,276,014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31.8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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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鲁信创投” ）于2020年7月31日披露《关于全资子

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39），披露了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高新投” ）拟通过其全资子公司齐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投资” ）在开曼持

有的SPV公司Lucion� VC1� Limited作为公司海外投资的主体参与投资以色列公司XJet� Limited （以下简

称“XJet” 、“标的公司” ），出资金额不超过800万美元。 公司就有关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一、投资标的基本情况补充说明

1.XJet目前前五大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ALUMOT 24.72%

2 CEL�Catalyst�printing�limited 12.66%

3 Rainbow�Tower�Limited 5.62%

4 Gemini�Israel�IV�LP 5.27%

5 Landa�Ventures�Ltd. 5.18%

公司与XJet前五大股东均无关联关系。

2.XJet目前主要成员介绍：

姓名 担任职务

Hanan�Gothait 董事、首席执行官

Eli�Bachar 董事长

Jinlin�Liu 董事

Dan�Shechtman 首席技术顾问

Yair�Averbuch 首席财务官

Dror�Danai 首席商务官

Udi�Bloch 首席运营官

IgalZeitun 首席技术官

Eli�Kritchman 首席科学家

二、本次交易的补充说明

公司上轮投资完成后，XJet研发工作较为顺利，在3D打印材料开发上取得重大进展，在新应用领域的拓

展方面取得多项突破，并储备了一批国际优质客户。 截至目前，由于XJet上轮（D轮）融资拟参与认购的部分

投资者尚未能按照协议缴付投资款，对标的公司资金使用计划造成不利影响。 我公司和标的公司其他境内外

股东共同敦促标的公司发起新一轮融资。 经多方磋商，本轮融资原则上只针对现有股东，并经创始人同意调

低了整体估值。 我公司前次投资享有完全棘轮反稀释保护，即我公司前次800万美元投资按本轮估值进行调

整，此轮估值的降低不会对公司前期投资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决策实施本次投资的主要理由包括：

1、XJet的商业模式逻辑依旧清晰，并未出现公司预料之外的内部变动或市场逻辑变化。

2、本轮估值较低，公司持股比例大幅上升。

3、公司在本轮投资中将获得一名董事席位且同时拥有对XJet在中国的所有业务和活动的咨询权和预先

知情权，以及XJet在中国的制造工厂及相关事务的一票否决权,提高了公司在XJet项目中的话语权。

XJet本轮融资为新一轮股权融资，所发行股份为新系列优先股。 本轮投前估值4000万美元，本轮计划融

资规模2500万美元。

公司为本轮领投方，投资总额上限为800万美元，分批出资，第一批出资不低于320万美元。 公司投后持有

XJet股票数量和每股价格由本轮的最终融资规模决定。

三、本次投资的主要风险及应对措施

XJet现阶段的主要经营风险在于全球疫情带来的未来不确定性， 同时因投资方偶然事件导致的资金紧

张。 其他存在的风险包括：

1、业绩风险：标的公司为早期研发类企业，截至目前尚未实现盈利，预计短期内将以持续研发投入为主。

2、行业渗透率不及预期风险：目前标的公司的机器及墨水定价仍然比较高，陶瓷3D� 打印整体处于在市

场导入阶段，尚未进入高速发展和爆发期，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形成还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和市场教育过程。

3、汇率风险：本次投资以美元进行，近年来美元兑人民币波动明显，可能造成一定的汇率风险。

公司的应对措施主要有：公司将按照公司项目投后管理的制度规定，和标的公司保持高频率的联系和沟

通，定期调度投资项目经营情况。 公司将实时关注标的公司研发和商务进展，并在中国业务拓展方面提供一

定支持，进一步扩大市场渗透率和认可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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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缆股份” 或“公司” ）于 2020� 年 7� 月 2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青

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20】第 145号），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经自查并组织本次交易

的相关方立即开展相关问题的回复工作，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请说明恒劲动力出资的知识产权具体名称、评估值的确认依据、评估具体过程，包括评估假设、关键参数选择等。

回复：

（1）恒劲动力出资的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恒劲动力用以出资的知识产权为17项专利所有权以及与专利所有权相关的137项专门技术和技术机密文件， 列示如

下：

1）专利权明细

序

号

专利权名称和内容 类型 专利号 国别

法律

状态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有效期截止

日

1 燃料电池的透气层 发明专利 201010154594.3 中国 有效 2010/3/30 2012/6/6 2030/3/29

2

自循环燃料电池控制系统

及其方法

发明专利 201010245412.3 中国 有效 2010/8/3 2013/6/12 2030/8/2

3 燃料电池用双极板 发明专利 201010136255.2 中国 有效 2010/3/30 2014/8/13 2030/3/29

4

一种备用稳压氢能电源系

统

发明专利 201210337241.6 中国 有效 2012/9/12 2016/12/21 2032/9/11

5

一种燃料电池用风冷一体

化双极板

发明专利 201210592538.7 中国 有效 2012/12/31 2018/4/24 2032/12/30

6 一种燃料电池散热双极板 发明专利 201210590142.9 中国 有效 2012/12/31 2018/9/25 2032/12/30

7

一种燃料电池电堆的固定

装置

实用新型 201220053374.6 中国 有效 2012/2/20 2012/9/26 2022/2/21

8

一种多功能储水器及包括

该储水器的燃料电池冷却

系统

实用新型 201220053371.2 中国 有效 2012/2/20 2012/9/26 2022/2/19

9

一种直流双路输入的供电

切换装置

实用新型 201220126250.6 中国 有效 2012/3/29 2012/12/12 2022/3/29

10

燃料电池堆及其电压监测

系统

实用新型 201020145617.X 中国 有效 2010/3/30 2010/11/24 2021/3/29

11

用于燃料电池的保湿双极

板

实用新型 201020145612.7 中国 有效 2010/3/30 2010/11/24 2021/3/29

12

一种燃料电池备用电源机

柜

实用新型 201220239280.8 中国 有效 2012/5/24 2012/12/12 2022/5/23

13 一种气瓶安全运输装置 实用新型 201220749415.5 中国 有效 2012/12/31 2013/8/14 2022/12/30

14

一种燃料电池电堆的紧固

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122574.1 中国 有效 2014/3/18 2014/8/6 2024/3/17

15

流体流动组件及含有该流

体流动组件的燃料电池电

堆

发明专利 201710252716.4 中国 有效 2017/4/18 2020/6/9 2037/4/17

16 一种燃料电池氢减压装置 实用新型 201921675942.4 中国 有效 2019/9/29 2020/5/22 2029/9/28

17

BIPOLAR� PLATES� FOR�

FUEL� CELL� INCLUDNG�

NON-ELECTROCHEM-

ICAL� REACTION�

REGION� COMPRISING�

A� NON-CONDUCTIVE�

MATERIAL

美国发明专

利

US9，231，257，B2 美国 有效 2011/3/29 2016/1/5 2031/3/28

2）与上述专利所有权相关的137项专门技术和技术机密文件明细：

序号 范围 内容

1月1日

设计说明书

整机设计说明

1月2日 电堆设计说明

1月3日 空气系统设计说明

1月4日 氢气系统设计说明

1月5日 冷却系统设计说明

1月6日 加湿器设计说明

1月7日 中冷器设计说明

1月8日 电控硬件设计说明

1月9日 软件设计说明

2月1日

设计原理图

整体框图

2月2日 电堆工作原理框图

2月3日 电控系统工作原理框图

2月4日 空气系统工作原理框图

2月5日 氢气系统工作原理框图

2月7日 散热系统工作原理框图

2月8日 控制系统工作原理框图

2月9日 功率管理工作原理框图

3月1日

电堆设计图纸

MEA结构组装图纸

3月2日 阳极板结构图纸

3月3日 阴极板结构图纸

3月4日 冷却流道结构图纸

3月5日 端板结构图纸

3月6日 密封件结构图纸

3月7日 集流板结构图纸

3月8日 连接件结构图纸

3月9日 电堆装配图纸

4月1日

加湿器设计图纸

加湿器隔板结构图纸

4月2日 支撑结构图纸

4月3日 膜结构图纸

4月4日 端板结构图纸

4月5日 紧固件结构图纸

4月6日 加湿器装配图纸

5月1日

电堆模块设计图纸

氢气回路结构图纸

5月2日 空气回路结构图纸

5月3日 冷却回路结构图纸

5月4日 电气结构图纸

5月5日 电堆固定结构图纸

5月6日 电堆模块壳体结构图纸

5月7日 电堆模块装配图纸

6月1日

氢气模块设计图纸

氢气二级调压结构图纸

6月4日 氢气排放结构图纸

6月5日 氢气管道图纸

6月6日 氢气系统支撑件图纸

6月7日 氢气模块装配图纸

7月1日

空气模块设计图纸

空压机图纸

7月2日 空压机连接结构图纸

7月3日 过滤器结构图纸

7月4日 空气模块连接图纸

7月5日 空气模块电气图纸

7月6日 空气系统管道图纸

7月7日 空气模块支撑件图纸

7月8日 空气模块装配图纸

8月1日

冷却模块设计图纸

散热器风扇设计图纸

8月2日 过滤器图纸

8月3日 冷却系统管道图纸

8月4日 水泵水箱图纸

8月5日 冷却模块支撑件图纸

8月6日 冷却模块装配图纸

9月1日

配电模块设计图纸

配电模块电气原理图纸

9月2日 配电模块结构图纸

9月3日 配电模块线束图纸

10月1日

整机设计图纸

零部件设计图纸

10月2日 整机装配图纸

11月1日 控制电路原理图

11月2日 控制电路PCB设计图纸

11月3日 控制电路制作加工图纸

11月4日 CVM电路原理图

11月5日 CVM电路PCB设计图纸

11月6日 CVM电路制作加工图纸

11月7日 驱动电路原理图

11月8日 驱动电路PCB设计图纸

11月9日 驱动电路制作加工图纸

11月10日 线束加工图纸

11月11日 线束连接设计清单

11月12日 空压机驱动原理图

电控图纸

11月13日 水泵驱动原理图

12月1日

控制程序

控制软件代码

12月2日 控制软件设计说明

12月3日 控制软件生成码

12月4日 CVM软件

12月5日 CVM软件设计说明

12月6日 CVM软件生成码

12月7日 上位机测试监控软件

12月8日 上位机测试监控软件设计说明

12月9日 上位机测试监控生成码

1月13日

零部件清单

零部件BOM汇总表

2月13日 双极板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3月13日 端板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4月13日 集流板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5月13日 MEA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6月13日 密封垫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7月13日 加湿器端板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8月13日 加湿器隔板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9月13日 加湿器膜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10月13日 空压机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11月13日

零部件清单

空压机驱动器手册

12月13日 中冷器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13-13 空气过滤器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13-14 散热器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13-15 风扇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13-16 电磁阀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13-17 空气流量计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13-18 空气单向阀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13-19 DCDC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13-20 辅助DCDC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13-21 水泵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13-22 水箱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13-23 水过滤器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13-27 阀门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若干）

13-28 管道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若干）

13-29 PCB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若干）

13-30 氢气回收泵设计需求和特性手册

13-31 电控关键零件数据手册

1月14日

工艺文件

电堆零件加工工艺文件（若干）

2月14日 电堆装配工艺文件（若干）

3月14日 系统零件加工工艺文件（若干）

4月14日 系统装配工艺文件（若干）

5月14日 电控加工工艺文件（若干）

6月14日 电控装配工艺文件（若干）

7月14日 电控调试指导书（若干）

8月14日 关键零部件入厂检验文件（若干）

9月14日 系统调试指导书

1月15日

测试报告

关键零部件测试报告（若干）

2月15日 电控板测试报告

3月15日 电堆测试报告

4月15日 冷却系统测试报告

5月15日 空气系统测试报告

6月15日 氢气系统测试报告

7月15日 整机性能测试报告

8月15日 第三方检测报告

9月15日 加湿器测试报告

1月16日

用户手册

用户使用手册

2月16日 安装调试手册

3月16日 维护手册

1月17日

3D图纸

电堆3D图纸

2月17日 系统3D图纸

1月18日 有限元分析 电堆模拟分析报告

（2）、评估值的确认依据、评估具体过程，包括评估假设、关键参数选择等

（一）评估假设

1．本次评估以本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明的特定评估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

2．无重大变化假设：是假定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

政策性征收费用等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

3．无不利影响假设：是假定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恒劲动力的待估资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4．方向一致假设：是假定恒劲动力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不

考虑未来可能由于管理层、经营策略调整、追加投资等情况导致的经营能力变化。

5． 政策一致假设： 是假定恒劲动力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

致。

6．企业持续经营假设:假定恒劲动力的生产经营活动可以按其现状持续经营下去，并不会出现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

其无法持续经营。

7．收入稳定假设：是假定恒劲动力每年取得的收入为均匀流入。

（二）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具体思路为基于收益法途径的收入提成法。 所谓收入提成法是基于无形资产在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过程中，被评估无形资产对产品创造收入的贡献为基础估算无形资产价值的一种方法。 根据资产评估中的贡献原

则，我们可以采用适当方估算无形资产对全部收入的贡献率，并进而确定无形资产对收入的贡献，再选取恰当的折现率，将

无形资产对收入的贡献折为现值，以此作为无形资产的价值。

选用的收入分成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上式中：Ai为未来第i个收益期的预期收益，本次评估该收益表现为销售收入

r为资本化率（又称还原利率、折现率）

n为获取超额收益的持续年限

β为产品相关技术资产组合的收入分成率

k为委估专利权及技术机密文件在产品相关技术资产组合中的贡献率

（三）评估过程及评估参数的选定

1．经济寿命期的确定

科技成果的经济寿命取决于行业技术的发展更新速度、技术的领先程度、法律或者行政保护强度。 确定科技成果的超

额经济寿命期可以根据技术资产的更新周期评估剩余经济年限。 技术资产的更新周期有两大参照系，一是产品更新周期，

在一些高技术和新兴产业，科学技术进步往往很快转化为产品的更新换代。 二是技术更新周期，即新一代技术的出现替代

现役技术的时间。

恒劲动力氢能应用领域具有很大的技术优势，根据国家的行业规划，氢能源应用产业链在2021年至2025年为阶段化

量产阶段，2026年至2030年为商业化应用阶段，恒劲动力的现有技术成果在未来10-15年之内仍将保持先进性，恒劲动力

的专利核心为各项发明专利，发明专利的法定剩余保护年限在9.74-16.8年之间，综合委估专利及专有技术的特点和与企

业技术负责人访谈后，本次评估对于专利权及技术机密文件的经济寿命年限综合确定为到2032年年底，即为12.53年。

2．销售收入的预测

1）历史收入分析

恒劲动力近年的销售收入数据见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1-6月

一、营业收入 19.99 3,440.79 1,213.75 1,220.69

近年，恒劲动力的营业收入为燃料电池相关产品和技术输出形成的收入，营收规模较小。 因氢能源应用行业尚处于

初步应用阶段，公司开发的各项产品均处于试用或推广期。

根据2019年6月发布的《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 内容， 我国氢能应用产业至2020年为应用示范阶段，

2021年至2025年为阶段化量产阶段，2026年至2030年为商业化应用阶段。2019�年3�月，氢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强

调要“推动充电、加氢等设施建设” 。2020�年4�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明确了

氢能的能源属性，氢能的能源地位基本得到确认。

今年以来，氢能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地方政府纷纷将氢能视为一个极具潜力的新兴产业，密集出台了多项氢

能产业发展相关规划，并投入巨大的财力扶持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据统计，目前共有约40�个地区出台氢能相关

规划，26�个地方出台市级或区级氢能规划，未来十年内年经济产值规划超过10�万亿元。

由此可知，氢能应用将在未来的3-10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恒劲动力自设立以来致力于技术研发，形成了雄厚的技术

积累，在行业向好的大趋势下，其产品凭借技术优势、性能优势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2）销量预测分析

A.氢能电源在通信领域的应用前景及恒劲动力的竞争优势

随着5G商用化应用越来越近，整个产业链都积极运作，以满足新的技术标准。 数据显示近三年，国内网络运营及支撑

成本，年平均增长超过10%，其中能耗占比约12%。 在这种运维成本大幅增高的情况下，国家要求降资费，因此运维成本成

为关键发展点。

2018年中国铁塔已停止采购铅酸电池，统一采购梯次利用锂电池。 截至2018年底,其已在全国31个省市约12万个基站

使用梯次锂电池约1.5GWh,直接替代铅酸电池约4.5万吨。

随着5G基站建设进程加快，对储能电池的需求将大幅提升，特别是燃料电池相对于铅酸电池和锂电池着诸多优势，在

未来将得到大规模应用。

恒劲动力是中国首家实现氢燃料电池备用电源商业化销售的公司，3KW通讯基站备用电源产品已在全国各地基站运

行多年，提供了优质服务。通过联通招标获得最高技术分，证明产品各项性能远优于美国和欧洲的同类产品，使用结果获得

用户一致好评。

B.市场规模

5G的建设是三大运营商的重中之重，各大运营商已经开始布局基站、频段以及相关的物联网场景建设工作。 现阶段，

三大运营商已经开始首批城市试点，并已经公布了其中的试点城市，首批试验城市包含了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成都等，它

们都出现在了至少两家运营商的首批5G规划试点城市名单中。总体来看，5G建设部署时序将从东南沿海地区首先发展，随

着西向深入，发展时序越来越靠后。

随着5G商用化应用越来越近，整个产业链都积极运作，以满足新的技术标准。 随着5G基站建设进程加快，对储能电池

的需求将大幅提升，特别是燃料电池相对于铅酸电池和锂电池着诸多优势，在未来将得到大规模应用。

5G基站主要分为宏基站和微基站，微基站细分可分为：微基站、皮基站、飞基站。

其中需要储能电池设备的是中国铁塔公司集中建设的宏基站， 而微基站一般采用市电直接供电， 不设置电力储能设

备。 中国现有4G基站共478万个。

根据规划，中国电信、联通的5G基站将为目前4G基站数的2倍以上，而中国移动将为目前的4倍以上。 据各运营商数据

推测，中国共有至少1438万个基站需要被新建或改造。

此外， 由于5G基站能耗大幅上升， 那么就意味着有1438万套后备能源系统需要改进。 按照5G� C-band单站功耗

2700W、应急时常4h�来计算，市场至少存在155GWh电池的容纳空间。

C.氢燃料电池相对退役锂电池的优势

2018年中国铁塔已停止采购铅酸电池，统一采购梯次利用锂电池（即二手锂电池），动力电池梯次（锂电）利用要求较

高。梯次利用技术现阶段尚不成熟，从而导致在退役动力电池的拆解、可用模块的检测、挑选、重组等方面的成本较高，相对

于新电池而言性价比不高。将退役电池梯次利用，不仅需要监测电池电压、内阻，还要通过充放电曲线计算电池的当前容量

（SOC），对电池健康状态（SOH）做出评估，为了保证电池的一致性和电池寿命，还需对电池进行均衡性处理，在这一过程

中将耗费大量人力、设备成本。

与新电池相比，退役动力电池的稳定性变差，加之种类繁多造成的一致性问题，稍微处理不当，就会引发电池短路过

热、起火甚至是爆炸等安全隐患。 此外，动力电池电解液通常具有腐蚀性和危害性，倘若不能妥善处理回收，也将会产生破

坏生态环境的风险。

美国瑞莱昂(RELION)公司生产的燃料电池作为通信用后备电源进行了详尽的现场测试和数据整理。 测试表明，燃料

电池是电信后备系统的理想方案，与传统方案相比，其维修工作量与维护管理成本大幅度降低。 因此，对于那些经常断电、

用柴油机发电或是长时间断电需配置大容量电池的站点，燃料电池是更好的选择。

D.恒劲动力前期开发应用及布局

2011年恒劲动力通信备用电源产品分别于山东和上海完成用户（中国联通）试用；2012年恒劲动力与中国移动合作，

成功开发便携式电源；2014年中国联通正式全球招标批量采购，恒劲动力产品技术评定最优，获得约70%招标份额。

E.行业竞争情况

目前对退役锂电梯次利用布局的企业主要有光华科技、豪鹏科技、上汽集团、东风汽车、东方精工、启迪桑德、天奇股

份、格林美、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兴派能、中航锂电、中天储能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布局动力电池回收的企业已经超过30

家。

上述企业为退役锂电池的回收拆解再利用，恒劲动力的氢燃料备用电源产品目前在国内尚无同类产品。恒劲动力是中

国首家实现氢燃料电池备用电源商业化销售的公司，3KW通讯基站备用电源产品已在全国各地基站运行多年， 提供了优

质服务。通过联通招标获得最高技术分，证明产品各项性能远优于美国和欧洲的同类产品，使用结果获得用户一致好评。

2013年6月至2018年12月共计在线工作超过5年，断电启动180多次，供电运行310小时，无需柴油机，长时间供电，出色完成

任务。

3）销售数量预测

经上述产品面对的细分领域市场规模、行业竞争、产品优势方面的分析计算，得出了产品的目标市场分额，同时根据各

细分领域的行业发展规划情况、企业自身经营规划情况，逐年预测产品销量。 具体预测见后表。

3）销售价格预测

根据行业内对燃料电池相关产品的价格预测，2020年以前，氢能燃料电池价格预计10000元/kw，随2020年以后上游

原材料成本降低、市场需求增加、行业内厂家数量增多、竞争性逐渐加剧等，至2029年相关产业成熟化、行业充分竞争，价格

预计1000元/kw� (含税价格)。 本次预测的销售单价随产业发展时间轴平滑下降。

根据美国能源部测算，50万台（约40GW)批量成产成本会下降至50美元/kW（最终目标实现30美元/kW，可媲美柴油

发动机），而国内当前成本1-1.5万/kW。 50美元/Kw,合人民币约350元/KW，按行业毛利30%-40%计算，预计在大规模应

用时售价为500-600元/KW。

4）收入预测

根据前述分析的市场预计份额、销售单价，结合氢能源产业应用的规划发展阶段，预测各年的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预测表

项目

2020年

7-12月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销量 电源类产品（kw） 450 13,200 35,640 71,280 135,432 243,778

单价 销售单价（元/kw) 7,339.45 5,504.59 4,128.44 3,669.72 3,211.01 2,752.29

收入 电源类产品 330.28 7,266.06 14,713.76 26,157.80 43,487.34 67,094.86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330.28 7,266.06 14,713.76 26,157.80 43,487.34 67,094.86

项目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销量 电源类产品（kw） 414,423 663,077 961,462 1,249,901 1,287,398

单价 销售单价（元/kw) 2,293.58 1,743.12 1,192.66 917.43 917.43

收入 电源类产品 95,051.15 115,582.23 114,669.78 114,669.82 118,109.91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95,051.15 115,582.23 114,669.78 114,669.82 118,109.91

项目 2031年 2032年

销量 电源类产品（kw） 1,326,020 1,365,801

单价 销售单价（元/kw) 917.43 917.43

收入 电源类产品 121,653.21 125,302.80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121,653.21 125,302.80

3.提成率的确定

提成率的理论基础是基于技术的贡献率,本次采用从技术运作后产品收入分成的办法进行评估测算。 因此，合理的提

成率是评估科技成果的一项重要参数。

1）对比公司的选择

恒劲动力主营业务在申万行业分类中属电力设备-电源设备-储能设备， 本次参考储能设备行业进行选取对比公司，

经利用IFIND�数据系统进行筛选，最终选取了以下4家上市公司作为对比公司：

（1）对比公司一：奥特迅 证券代码：002227.SZ

经营范围：微机控制高频开关直流电源系统、电力专用UPS电源与电力专用逆变电源系统、电力用直流和交流一体化

不间断电源设备、电动汽车快速充电设备、核电厂1E级(核安全级)高频开关直流充电装置、电力监测设备、智能微网系统、

通信用高压直流电源系统、电能质量治理设备。

（2）对比公司二：科华恒盛 证券代码：002335.SZ

经营范围：高端电源、云基础产品及服务、新能源产品、配套产品、电力自动化系统、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光伏发电。

（3）对比公司三：中恒电气 证券代码：002364.SZ

经营范围：通信电源系统、电力操作电源系统、软件开发、销售及服务。

（4）对比公司四：科士达 证券代码：002518.SZ

经营范围：不间断电源（UPS）、高压直流电源、通讯电源、精密空调、精密配电、蓄电池、网络服务器机柜、动力环境监

控、集中并网光伏逆变器、分布式光伏逆变器、智能汇流箱、防逆流箱、直流配电柜、太阳能深循环蓄电池、监控及家用逆变

器、模块化储能变流器、大功率储能变流器、充电桩模块、一体式直、流充电桩、分体式直流充电桩、移动式直流充电桩、车载

式直流充电桩、交流充电桩、监控系统。

2）提成率的计算

由于本次评估的技术资产是间接销售模式实现收益，因此，技术资产产生的收益以技术的价值在公司的资本结构中所

占的比率来估算其产生的收益。 其资本结构与同行业的上市公司相比应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地方。 为此，以对比公司的资

本结构估计并以此为参考确定使用该技术资产组合公司应有的资本结构，并进而估算其贡献率或分成率。

具体公式如下： 无形资产提成率＝对比公司无形资产提成率平均值*目标公司无形资产毛利率/对比公司无形资产毛

利率

对比公司无形资产提成率＝无形资产对主营业务现金流的贡献/相应年份的主营业务收入

通过上述公式计算出对比公司专利提成率平均值

其中：无形资产对主营业务现金流的贡献＝无形资产在资产结构中所占比重×相应年份的业务税息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

无形资产在资产结构中所占比重=无形非流动资产在资产结构中所占比例×无形非流动资产中专利所占比重

上市公司全部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全部经营性资产的市场价值 – 经营性流动资产（营运资金）的市场价值 – 经

营性固定资产的市场价值

根据四家对比公司的有关报表数据，可以得到以下数据：

序

号

对

比

公

司

名

称

股票代码 年份

无形非

流动资

产在资

本结构

中所占

比例

无形非

流动资

产中专

利、专有

技术所

占比重

专有技

术、专利

在资本

结构中

所占比

重

相应年份的

业务税息折

旧/摊销前利

润EBITDA

技术对主

营业务现

金流的贡

献

相应年份

的主营业

务收入

技术提成

率

A B C D E F G=E*F H I=G*H J K=I/J

1

奥

特

迅

002227.SZ

2015/12/31 91.4% 96.0% 87.8% 1,351.7 1,186.3 34,376.3 3.45%

2016/12/31 85.7% 96.0% 82.3% 1,831.5 1,507.0 36,096.6 4.17%

2017/12/31 81.6% 96.0% 78.3% 4,023.0 3,150.1 36,653.6 8.59%

2018/12/31 64.1% 96.0% 61.6% 1,623.7 999.9 35,263.7 2.84%

2019/12/31 63.6% 96.0% 61.0% 2,592.9 1,582.6 33,892.6 4.67%

2

科

华

恒

盛

002335.SZ

2015/12/31 83.3% 96.0% 79.9% 24,468.9 19,556.9 166,972.8 11.71%

2016/12/31 69.7% 96.0% 66.9% 27,618.8 18,490.2 176,999.6 10.45%

2017/12/31 61.9% 96.0% 59.4% 36,455.3 21,665.3 241,234.5 8.98%

2018/12/31 26.6% 96.0% 25.5% 33,172.9 8,460.8 343,692.8 2.46%

2019/12/31 28.9% 96.0% 27.8% 48,535.7 13,487.1 386,930.8 3.49%

3

中

恒

电

气

002364.SZ

2015/12/31 92.5% 96.0% 88.8% 15,136.6 13,438.8 84,183.0 15.96%

2016/12/31 69.2% 96.0% 66.4% 19,216.6 12,765.7 89,115.0 14.32%

2017/12/31 69.2% 96.0% 66.4% 5,387.3 3,578.8 86,610.9 4.13%

2018/12/31 69.2% 96.0% 66.4% 10,368.3 6,887.7 98,408.3 7.00%

2019/12/31 68.9% 96.0% 66.1% 11,771.4 7,785.4 117,360.2 6.63%

4

科

士

达

002518.SZ

2015/12/31 83.6% 96.0% 80.2% 26,551.2 21,305.1 152,648.3 13.96%

2016/12/31 79.0% 96.0% 75.9% 33,238.7 25,218.5 175,044.5 14.41%

2017/12/31 76.8% 96.0% 73.8% 40,973.3 30,218.7 272,961.6 11.07%

2018/12/31 44.3% 96.0% 42.5% 27,487.5 11,687.4 271,462.0 4.31%

2019/12/31 66.9% 96.0% 64.2% 38,815.5 24,920.1 261,017.3 9.55%

从上表中可以得到四家对比公司技术分成率平均值8.11%。

另外，还需对委估技术资产组合贡献占收入比率进行毛利率调整。

委估技术资产组合提成率计算表

序

号

名称

对比公司前5

年平均销售毛

利润率

恒劲动力电源

产品预测期平

均销售利润率

销售利润率

差异

专利权占全部

资本结构比重

平均值

对比公司提成

率平均值

专利权提成率

A B C=A-B D E F=E-C*D

1

专利权代

表产品

34.72% 43.00% -8.28% 63.96% 8.11% 13.40%

根据上述分析计算，从而得到2020年委估技术资产组合提成率为13.40%。

燃料电池仅限于高科技领域。氢燃料电池技术是一项多学科大范围的综合性技术，其包含材料科学、催化技术、传热技

术、流体力学、固体力学、热工设计、机械设计、化工学、电子工程、电化学、密封技术。 由此可见，氢燃料电池的原理固然简

单，但是其实际产品化是具相当的技术门槛的，其所依靠的不仅是学术上的成果，很大部分内容是需要工业生产的实际经

验来支撑的，因此短时间内，新进入竞争者威胁较小。根据恒劲动力技术团队的判断，恒劲动力的专利先进性为恒劲动力竞

争对手进入市场所树门槛的最短时限为10年，因此本次评估确定从2029年开始技术分成率才有所衰减。

4.折现率的确定

折现率采用无形资产的市场回报率， 确定无形资产的市场回报率时， 先计算确定企业的WACC， 再根据

WARA=WACCBT的平衡关系，推算无形资产的回报率，计算公式为：

税前WACCBT＝WACC/（1－t）

税前WACCBT＝Re×We/（1－t）＋Rd×Wd

Re＝Rf＋β（Rm－Rf）＋Rs

Ri＝（WACCBT－Wc×Rc－Wf×Rf）/Wi

式中：

WARA：加权平均资产回报率。

WACCBT：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Re：权益资本成本（也称Ke折现率）。

We：权益资本在资本结构中的比重。

Rd：付息债务资本成本。

Wd：付息债务在资本结构中的比重。

t：企业所得税率，按25%计算。

Rf：无风险报酬率，选择剩余到期中长期的样本国债，计算到期收益率的平均值，同时分析基准日前后期的变化情况，

避免异常波动的影响。

β：系统风险调整系数，通过查询同花顺咨询系统获取。

Rm：市场收益率，根据沪深300指数进行计算。

Rs：公司特有风险超额收益率。

Wi：无形资产比重

Ri：无形资产回报率

Wc：营运资金比重

Rc：营运资金回报率（取一年内银行贷款利率）

Wf：有形非流动资产比重

Rf：有形非流动资产回报率（取5年以上贷款利率）

1）无风险报酬率

国债收益率通常被认为是无风险的，因为持有该债权到期不能兑付的风险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根据IFIND资讯系统

所披露的信息，按照十年期以上中长期国债到期年收益率平均水平确定无风险收益率Rf的近似，即Rf=� 3.81%。

2）市场风险溢价（Rm--Rf）：

市场风险溢价是对于一个充分风险分散的市场投资组合，投资者所要求的高于无风险利率的回报率，本次评估采用沪

深300的风险溢价进行调整。 通过估算2010-2019年每年的市场风险超额收益率，结果为6.33%。

3）企业的规模风险调整系数（Rc）

我们以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净资产规模为指标，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公司特有风险超额收益率于上述指标间存

在如下关系式，对于规模超额收益率：规模超额收益率在净资产规模低于10亿时呈现随净资产增加而下降的趋势，当净资

产规模超过10亿后不再符合这个趋势：

Rs� =� 3.73%-0.717%×Ln(S)-0.267%×ROA

其中： Rs:�企业特有风险超额回报率；

S� :�企业总资产账面值（按亿元单位计算）；

ROA：总资产报酬率；

Ln：自然对数。

4）经过计算，无形资产回报率计算表如下：

序号 对比 对象

股票代

码

营运资金比

重%(Wc)

营运资金回

报率 %(Rc)

有形非流动

资产比重%

(Wf)

有形非流动

资产回报

率%(Rf)

无形非流动

资产比重%

(Wi)

无形非流动资

产回报率%(Ri)

1 奥特迅

002227.

SZ

12.39% 3.27% 10.33% 3.95% 77.28% 14.1%

2 科华恒盛

002335.

SZ

14.47% 3.27% 31.44% 3.95% 54.08% 10.9%

3 中恒电气

00236

4.SZ

20.57% 3.27% 4.30% 3.95% 75.13% 12.2%

4 科士达

002518.

SZ

19.67% 3.27% 10.21% 3.95% 70.12% 15.6%

5

对比公司平

均值（税后）

13.2%

6

折现率取值

（税前）

17.6%

5.评估结果

将上述各参数代入评估模型，具体计算见下表：

委估专利权及技术机密文件评估计算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预测数据

2020年

7-12月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1

技术组合相关产

品收入

330.28 7,266.06 14,713.76 26,157.80 43,487.34 67,094.86 95,051.15

2

技术提成率（税

前）

13.40% 13.40% 13.40% 13.40% 13.40% 13.40% 13.40%

3

委估技术组合贡

献度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4

委估技术组合提

成额（税前）

22.14 487.00 986.17 1,753.20 2,914.69 4,496.95 6,370.69

5 折现率（税前） 17.61% 17.61% 17.61% 17.61% 17.61% 17.61% 17.61%

6 年度 0.25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 折现系数 0.9603 0.8503 0.7230 0.6147 0.5227 0.4444 0.3779

8 专利权净现值 21.26 414.10 713.00 1,077.69 1,523.51 1,998.45 2,407.48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预测数据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1

技术组合相关产

品收入

115,582.23

114,

669.78

114,

669.82

118,109.91 121,653.21 125,302.80

2

技术提成率（税

前）

13.40% 13.40% 10.40% 7.40% 4.40% 1.40%

3

委估技术组合贡

献度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4

委估技术组合提

成额（税前）

7,746.76 7,685.61 5,965.56 4,372.88 2,679.27 880.10

5 折现率（税前） 17.61% 17.61% 17.61% 17.61% 17.61% 17.61%

6 年度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7 折现系数 0.3213 0.2732 0.2323 0.1975 0.1679 0.1428

8 专利权净现值 2,489.03 2,099.71 1,385.80 863.64 449.85 125.68

9 合计 15,600.00

根据上述计算，委估的专利权及技术机密文件评估值为15,600.00万元。

二、请补充披露相关专利和氢能备用电源设备制造的专门技术和技术秘密的具体情况，相关知识产权来源、权属是否

清晰，已形成的专利和技术的竞争优势、在氢能领域的应用情况。

回复：

（1）请补充披露相关专利和氢能备用电源设备制造的专门技术和技术秘密的具体情况，相关知识产权来源、权属是否

清晰

截至2020年7月，恒劲动力在氢能源领域获得国内专利（含申请中）78项，国际专利（含申请中）14项，拥有专有技术

和商业秘密200余项。 本次与汉缆股份合资成立公司所出资的17项专利及专门技术和技术秘密(具体情况详见“问题回复

1” )均为恒劲动力自主研发，权属清晰。

（2）已形成的专利和技术的竞争优势、在氢能领域的应用情况

恒劲动力本次出资的17项专利及专门技术和技术秘密是经过多年积累并开发出多项国内首台氢能系列产品。 同时公

司本次出资的17项专利及专门技术和技术秘密中具有独创专利技术，部分零部件组件打破了国外技术的垄断，具有极高的

竞争优势：

(1)�拥有三维多相流极板设计、加工和试验能力；流场、传热、传质和结构强度等方面的有限元计算和仿真能力。流道采

用自有专利的结构设计。

(2)�自行封装膜电极，功率密度0.7-1.35w/cm2。

(3)�自行加工石墨双极板，单板厚度0.85-0.7mm，双极板厚度2mm；自行设计金属板双极板，板板材厚度0.1mm，双极

板厚度0.75mm。

(4)�独创的适用于高低压环境的自增湿加湿器。

(5)�独创的氢气回收系统不需氢气循环泵，比国外通用的循环方案大幅降低能耗，H2回收节省超过90%，能耗节省超

过60%同时通过独有的专利技术，避免瞬时集中排放导致氢气浓度超标且氢气回路无加湿器。

(6)�多回路循环空气系统技术。

(7)�完全自主开发的控制软件硬件和高效率DCDC模块，DCDC效率大于95%，全部核心代码自主开发。

(8)�通过天津汽车中心检测认证的120KW石墨板大功率双列单电堆。

(9)�拥有可对标日本产品的金属板大功率单列单电堆。

(10)�产品覆盖范围广，最小功率100W，最大功率130kW，全范围内任意功率的电堆和整机均可定制生产。

(11)�一体可逆式PEM燃料电池，将制氢设备（电能转换为氢能）和发电设备（氢能转换为电能）合二为一，不仅有效

提升电解效率和发电效率，而且能够减少能耗，降低约50%的成本。

(12)

2、在氢能领域的的市场应用方面，

恒劲动力本次出资的17项专利及专门技术和技术秘密已将氢能备用电源产品商业化，具有十多年的应用经验。

早在2011年，恒劲动力就与当时负责基站建设的中国联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打造绿色实验基站，分别在山东泰安胜

拓宏基站和上海奉贤陈谊宏基站安装了氢能燃料电池/备用电源系统并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试用，验证了产品的安全性、可

靠性和适用性，测试了该产品的节能减排效果。 实验结果令人满意，中国联通对恒劲动力的氢能电源产品给出了“运行稳

定，性能良好” 、“保护完善，可靠性高” 、“操作简单，维护方便” 的优异评价。

以此为契机， 恒劲动力在2013年与中国联通江苏分公司签订合同， 是中国首家将氢能电源产品实现商业化销售的企

业。 2013年7月2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恒劲动力氢能电源产品在建设基站上的市场化应用；同时，国内包括中央

电视台，上海电视东方新闻等多达70余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2014年中国联通举行的氢能备用电源系统集采招标中，恒劲动力的3KW氢能备用电源产品被列入了联通招标产品名

录并获得了最高的技术评分，其性能优于国外同类产品。 在此次招标中，恒劲动力获得了最大招标份额。

2016年恒劲动力与中国铁塔浙江分公司达成车载氢能通信电源技术合作开发协议， 为其在当年于杭州召开的G20峰

会设计制作30KW通信应急电源车。从制定方案到整车上牌交付仅耗时5个月。至今该车仍服务于“乌镇互联网大会” ，“中

国科协年会” 等浙江省各大峰会展会现场。 同年，恒劲动力的固定式氢能备用电源还入驻了中国铁塔山西省创新基地并于

上海铁塔位于浦东、崇明、宝山等地6个基站进行创新试点运行。

恒劲动力的氢能备用电源系统至今已在苏州联通公司的8个基站商业运行累计达四年。无需柴油机，长时间供电，以其

出色的性能圆满完成了建设绿色基站的任务，为用户提供了传统备电系统所无法提供的长时间、持续、清洁、高效的电源供

应。

2017年恒劲动力与第三方签订车用动力技术开发及技术转让协议，合同总标的达6000万元，并于后续协议约定为山

东省齐河县提供20辆氢能动力长途巴士车。 2018年6月，恒劲动力成功开发出45KW车用氢能动力电堆，2个月后完成系统

搭建并通过国家级产品检测；同年11月，120KW车用氢能动力系统也成功被开发并通过了国家轿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天

津）的强检认证。同时也是国内第一家完全由自主研发技术设计和安装的100kW以上级别的单电堆系统。其经国家检测所

达到技术指标超越欧美著名公司Ballard及日本丰田的同等参数产品。

同时，恒劲动力2018年中标南方电网广州电科院30kW氢燃料电池系统，成为南网合格供应商并入驻南网阳光商务平

台。 目前全国仅两家氢能企业成为南网供应商，对于后期在整个中国南方电力市场的销售占具了很大的市场先机。

2019年，恒劲动力与国内某龙头车企达成合作协议，成为其唯一指定合作ODM/OEM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及合作生产

协议。 提供的60kW动力公交车已上（2019年）工信部公告，首批合同订单为100套动力系统并已完成首批5套的交付。

2020年4月，通过公开招标，恒劲成功中标国网系统的氢燃料应急发电车研发设备购置项目。 出于恒劲拥有全自主开

发的技术及完善的后期维护保障能力，独家入选为北京冬奥（招标合同）定制400kW氢能电源车。 首批已成功完成第一期

验收交付，后续意向（第二批）订单为6兆瓦（15x400kW）。 自从公司2016年开发出国内首辆氢能电源车后，作为先驱者，

在这一市场，恒劲始终保持领先。

三、请说明相关知识产权评估值与账面值的差异情况及估值的合理性、作价出资的公允性。

回复：

1.�请说明相关知识产权评估值与账面值的差异情况

恒劲动力用以出资的17项专利所有权评估值为15,600.00万元。 该17项专利的研发成本一次性进入损益未在账面记

录，因此无账面价值。

2.�估值的合理性、作价出资的公允性。

（1）估值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对委估专利权的价值进行评估，具体思路为基于收益法途径的收入提成法。所谓收入提成法是基

于无形资产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过程中，被评估无形资产对产品创造收入的贡献为基础估算无形资产价值的一种方

法。 根据资产评估中的贡献原则，可以采用适当方法估算无形资产对全部收入的贡献率，并进而确定无形资产对收入的贡

献，再选取恰当的折现率，将无形资产对收入的贡献折为现值，以此作为无形资产的价值。

委估专利权的应用产品应用前景较为广阔，通过对产品技术特点、市场需求等方面的分析，未来产品的收入可以被相

对合理预测，故适用于采用收益法评估。本次评估通过对电源产品的市场规模、销售单价、结合氢能源产业应用的规划发展

阶段，预测各年的营业收入；通过可比公司的资本结构、加权平均资本统计分析确定专利权的提成率及折现率。具体测算过

程及参数选取见问题一的回复，评估假设、评估方法、评估参数的选取均具有合理性。

（2）作价出资的公允性

1） 本次恒劲动力以知识产权出资是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值为基

准，各方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2）行业内类似专利的估值情况

氢燃料电池技术是一项多学科大范围的综合性技术，其包含材料科学、催化技术、传热技术、流体力学、固体力学、热工

设计、机械设计、化工学、电子工程、电化学、密封技术。氢能应用在我国尚处于推广阶段，目前该领域的知识产权交易很少。

以下是我们收集到氢能应用领域知识产权交易或出资的案例：

2020年7月，恒劲动力与其股东顺风投资合资成立新公司，恒劲动力以与氢能重卡相关的燃料电池相关专利及技术机

密文件出资，估值15,600.00万元。

2018年9月，潍柴动力支付9000�万美元获得Ballard（加拿大） 下一代燃料电池电堆在中国的独家生产和组装权利。

从上述交易价格来看，本次恒劲动力的作价出资金额是公允的。

四、你公司认为通过本次交易，将业务领域进一步延伸拓展至氢能电源领域。 请结合你公司主业构成、核心竞争力、与

氢能电源领域的协同效应，具体说明本次对外投资及与恒劲动力合资的必要性。

回复：

（1）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是集电缆及附件系统、状态检测系统、输变电工程总包三个板块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产品主要为电力电

缆、装备用电缆、特种电缆、数据电缆、架空线等，主要应用于电力、石油、化工、交通、通讯、煤炭、冶金、水电、船舶、建筑等国

民经济的多个领域，电线电缆产品涵盖百余个系列万余种规格，具备为国内外各级重点工程提供全方位配套的能力。

（2）公司核心竞争力

1、产品和品牌优势

公司品牌、产品质量及服务在行业内具有良好声誉。 公司是行业内率先通过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三大

体系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产品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3C认证、KEMA认证、UL认证等。 高压、超高压电缆是电力系

统的重要装备之一， 直接关系到电网运行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公司在高压、 超高压、 交联电缆领域技术优势明显， 其中

110Kv-500Kv交联电缆、110kv-220kv电缆附件等产品在行业内有绝对的技术领先优势， 公司是国内少数提供高压及超

高压电缆、附件生产，安装和竣工检验的供应商之一。

2、研发和技术优势

公司一直坚持科技创新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源动力的理念，坚持自主创新并注重科研成果转化。公司拥有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国家超高压电缆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拥有一支规模和开发能力在国内名列前茅的研发技

术团队，技术和创新力强，参与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定累计40多项，拥有140多项专利技术，可为客户提供一整套“设计-生

产制造-服务” 的交钥匙总包服务。

3、营销管理优势

公司拥有一支行业经验丰富，以整个公司资源网络为纽带的一体化营销团队，也建立起遍布全国的市场营销网络，面

对各类终端客户提供及时、准确、高效的服务。通过多年来的营销渠道建设及积极的营销策略调整，公司的营销管理水平达

到业内领先地位。根据市场变化，公司以行业解决方案为导向，从细分市场和客户需求深入挖潜，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市

场占有率。公司可为电力、石油、化工、交通、通讯、冶金、建筑等领域广大客户提供各类优质的电线电缆产品，公司客户包括

国网公司、南网公司、华电集团、中石油、中石化等国内知名企业，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屡屡中标。

（3）与氢能电源领域的协同效应

1、生产模式的协同方面，公司现有业务和氢燃料电池行业都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采取的生产模式都是设计、

生产、销售；

2、应用场景协同方面，氢燃料电池主要应用于通信（200万个基站）、数据中心（2万兆伏安），以及为金融、交通、电力、

运输、商务建筑、医院等提供一体化氢能备用电源和车动力产品综合服务。公司现有主营产品与之类似，同为国家基础建设

服务；

3、战略协同方面，汉缆股份除电缆主营业务外，通过合资公司进行氢能电源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其它经营活动，以扩充

业务领域，实现其经营拓展的战略需要。 通过本次合作，公司将业务领域进一步延伸拓展至氢能电源产品的生产、销售，有

利于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推动公司整体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 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公司业务拓展，持续为股东创造效益。

（4）本次对外投资的必要性

1、我国氢能产业现状

我国氢能产业的发展走过了基础研究、推广示范等多个阶段。 2006年到2014年属于初期阶段，氢能及燃料电池被写入

发展规划之中，尚未出台补贴及制订相应的计划。 2014�年发布《能源发展战略行动（2014-2020�年）》，正式将氢能与燃

料电池作为能源科技创新战略方向。 2015�年，提出燃料电池汽车要实现千辆级市场规模，并强调对燃料电池汽车补贴不

退坡。 2019�年3�月，氢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推动充电、加氢等设施建设” 。 2020�年4�月，国家能源局发布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氢能的能源属性，氢能的能源地位基本得到确认。有专家认为，这将

迎来氢能产业发展的春天。

今年以来，氢能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地方政府纷纷将氢能视为一个极具潜力的新兴产业，密集出台了多项氢

能产业发展相关规划，并投入巨大的财力扶持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据统计，目前共有约40�个地区出台氢能相关

规划，26�个地方出台市级或区级氢能规划，未来十年内年经济产值规划超过10�万亿元。

在氢能备用电源产业方面，目前国内只有少数企业掌握氢能的关键技术，生产设备、投资等资源不足，制约了关键技术

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加快氢能产业的发展进程，加强对支撑产业化关键资源的整合刻不容缓。

2、产业协同与整合对我国氢能产业的积极意义

总体看，目前我国具备一定的氢工业基础，但是仍然还是以工业原料为主。氢作为能源消费的市场规模依然较小。在氢

能和燃料电池发展方面，我国氢能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协同与整合，通过氢能备用电源进军我国氢能产业是公司氢能

源战略发展的需要，也是响应国家战略发展之举。

（5）与恒劲动力合资的必要性

与恒劲动力的合资合作在公司本次切入氢能源产业的战略布局中具有重要意义， 这具体表现在恒劲动力以下四个方

面的竞争优势：

1、综合优势

恒劲动力拥有全球最先进的从材料、零部件到大功率整堆（百千瓦级电堆）全套氢能燃料电池产品测试和模拟环境设

备，为公司30kW、60kW及100kW等电堆系统的成功开发提供了基础，也由此表明公司具有充实的研发环境和研发能力。

2、经营模式优势———核心优势

不同于国内氢能备用电源行业主要的代加工、技术购买模式，恒劲动力的自主创新模式（恒劲模式）完全掌握自有技

术，不受限于国外企业，可以对自有产品进行开发升级定制，满足不同客户的特殊需求。 我司缺乏市场经验，这需要很高的

学习成本。

3、技术优势

1）高层次的研发团队

恒劲动力现有技术核心团队人数60余人，75%以上研发人员拥有博士/硕士及本科学历。 高级职称4人，中级职称 9人，

初级职称19人。

恒劲动力核心技术团队由来自巴拉德(Ballard)、三星等国际知名公司的首席技术人员构成。 具有近30年燃料电池和通

信领域的系统开发与设计经验，其中博士/硕士/本科学位人员18人，研发人员占公司总人数的33%。

2）雄厚的技术积累

国际经验方面：20多年在国外的氢能电源公司（Ballard，三星)� 技术开发的基础经验；在长期国际合作及自主开发的

基础上，创新了丰富的产品设计和开发成果；曾主导和负责固定式/便携式和水下用氢能电源的开发，芝加哥，加州到欧洲

10城市氢能电源巴士车队试运行和商业运行等国际知名项目。

国内经验方面：首套自主研发的通信用氢能电源顺利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属国内首例；制定了国内第一部通信备用

氢能电源企业标准。拥有超过50多项新颖独特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际国内）发明专利；恒劲动力的电源产品成功地

历经了超过8年的在中国通信基站上的商业运营。

4、产品性能优势

相比于国内其他氢能应用企业，恒劲动力的各项产品，包括车动力产品、通信备用电源以及氢储能技术在性能、先进

性、能耗等方面均拥有着较大优势。

恒劲动力是中国首家实现氢燃料电池备用电源商业化销售的公司，3kW通讯基站备用电源产品已在全国各地基站运行多

年，提供了优质服务。通过联通招标获得最高技术分，证明产品各项性能远优于美国和欧洲的同类产品，使用结果获得用户

一致好评。

2013年6月至2018年12月共计在线工作超过5年，断电启动180多次，供电运行310小时，无需柴油机，长时间供电，出色

完成任务。与国内外相关产品相比，产品使用寿命最长，可靠性最高，公司是在线动态持续服务运营商工作的产品数量最多

的公司，目前市场占有率已超过95%，可供运营商和大数据中心（市场）选择的产品种类最多，最全。

总之，鉴于氢能源产业未来几年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政策倾斜，以及合资方恒劲动力在氢能源领域的综合优势、经营模

式优势、技术优势以及产品性能优势，公司认为本次合作有助于公司在氢能源产业开拓和深耕，为上市公司带来长期收益。

问题五：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予说明事项。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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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上海证券－浦发银行－上海证券聚赢定增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上海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持有本公司股份9,778,06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4.08%），其计划在本减

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

超过9,778,06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4.08%）。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

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上海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出

具的《上海证券聚赢定增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拟减持海得控制股份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42号文核准，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6年5月12日向上海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非公开发行股票9,778,067股，其份额持有人为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许泓先生和郭孟榕先生，上述股份的限售期为发行上市之日（即2016年5月20日）起

36个月。

2019年5月20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5日披露的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0）。 2019年5月20日至本公告

日期间，上海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1、减持原因：上海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产品即将到期，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满50个月。

2、减持股份来源：公司2016年向上海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3、减持数量及比例：本次预计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9,778,

06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4.08%）。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以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若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股本变动事项，上述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

5、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6、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上海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承诺其认购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上市

之日起36个月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均履行了所作承诺，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违反其股

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上海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和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实

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上海证券聚赢定增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拟减持海得控制股份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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